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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假沾沾化化冬冬枣枣现现身身上上海海南南京京路路
标价110元/斤，从7月份开始就开售了

本报8月12日讯 距离冬枣
成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而闻
名中外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，
从7月份开始就开售“冬枣”了。记
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看见，在南
京东路中段路北的一家大型食品
店，标价110元/斤的假冬枣赫然
摆在了店铺最显眼的地方。

假冬枣竟然出现在中国最繁
华的商业步行街，稍微懂点冬枣常
识的市民，从颜色形状打眼一看就
知道这是假冒沾化的冬枣，而南京
路上的女店主竟硬说这是从山东
冬枣原产地进的货。真正的沾化冬
枣大约在10月份左右上市。

当记者问进货渠道，得到的
却是讳莫如深的眼神和无语。

本报8月12日讯 (记者
王领娣 ) 邹平一家大型非国
有公司供应科采购员，利用职
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三年
多时间收受合作单位财务13

万余元。因其行为已构成非国
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法院判处
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没
收财产四万元。

2010年11月，被告人朱某
入职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，
担任该公司供应科采购员职
务，负责采购玉米产业、油脂
公司包装物、白土、助滤剂、配
件等物资。

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，
朱某为济南市泰诺达压缩机
设备有限公司向三星集团开
展空压机维修保养业务、进行
货款结算提供帮助，先后三次
非 法 收 受 泰 诺 达 公 司 贿 赂
72000元。

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，
朱某为江苏省泰兴市优耐特
机械有限公司向三星集团开
展机械配件供应业务、进行货
款结算提供帮助，先后三次收
受优耐特公司贿赂29000元。

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，
朱某在三星集团向吉林省临
江市大华硅藻土产品有限公
司采购硅藻土时，与大华公司
约定每吨硅藻土提成50元，先
后12次收受该公司提成款共
计20500元。

2013年8月至同年年底，
朱某为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
云峰化工有限公司向三星集
团开展活性白土供应业务、进
行货款结算提供帮助，先后两
次 非 法 收 受 云 峰 公 司 贿 赂
12000元。

2014年5月16日，三星集
团保卫部工作人员将朱某扭
送至邹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。
截止到案发，被告人朱某非法
收受他人钱款共计133500元。

邹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
为，被告人朱某身为非国有公
司的工作人员，利用其担任山
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员
的职务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
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在经济
往来中，收受提成款归个人所
有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构成非
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判处有
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没收
财产四万元。

一审宣判后，朱某提出上
诉。日前，滨州市中级人民法
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报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摄于南京东路中段路北一大型食品店。

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

公司采购员3年受贿13万


	U04-PDF 版面

